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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0/2021_2022__E8_AF_81_E

5_88_B8_E5_B8_B8_E8_c33_40996.htm 一、持股百分之五须公

布信息。即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一个上

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的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

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

面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 二、持股百分之三

十继续收购时的要约。 发出收购要约，收购人必须事先向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送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载明规

定事项。 在收购要约的有效期限内，收购人不得撤回其收购

要约。 三、终止上市。收购要约的期限届满，收购人持有的

被收购上市公司的股份数达到该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应当在证券交易所终

止上市。 四、股东可要求收购人收购未收购的股票。收购要

约的期限届满，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达到该公司

已发行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时，其余仍持有被收购

公司股票的股东，有权向收购人以收购要约的同等条件出售

其股票，收购人应当收购。收购行为完成后，被收购公司不

再具备《公司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法变更其企业的形

式。 五、要约收购要约期间排除其他方式收购。 六、收购完

成后股票限制转让。收购人对所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

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六七月内不得转让。 七，股票更

换。通过要约收购方式获取被收购公司股份并将该公司撤销

的，为公司合并，被撤销公司的原有股票，由收购人依法更

换。 八，收购结束的报告。收购上市公司的行为结束后，收



购人应当在十五日内将收购情况报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和证券交易所，并予公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